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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文件

黔环议复字〔2018〕34号                   签发人：熊德威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第104号建议的答复

刘周高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夜郎湖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请求省政府从省级层面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支持做好夜郎湖饮用水源地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等保护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历来重视安顺市夜郎湖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在2017年3月对安顺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时，将夜郎湖饮用水源地保护纳入重点督察范围，要求安顺市人民政府及普定人民县政府必须把夜郎湖饮用水源地保护作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

2017年省环境保护厅支持夜郎湖环境保护资金共1220万元，其中2017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第一批）安排1000万元，用于夜郎湖沿湖村寨环境综合整治工程（6个乡镇的141个自然村实施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主要包括完善垃圾基础设施和建设污水收集处理基础设施）和夜郎湖以及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对梭筛村、猛铺村、蒙铺村、老凹岩村、望花水村、闹鱼塘村进行房屋拆迁面积为4.88万m2，生态修复面积10万m2）；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220万元，用于夜郎湖地级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

二、下一步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支持夜郎湖饮用水源地保护力度，今年安排2000万元以上，支持夜郎湖沿湖村寨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夜郎湖保护区漂浮物打捞工程；二是按照省环境保护厅、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守护多彩贵州 严打环境犯罪”2018－2020执法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督促安顺市、普定县加强对夜郎湖饮用水源地周边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大力打击。

2018年6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宋振立，联系电话：13985599418）

	抄送：省人大选任联委、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安顺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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